关于对“吉安市石溪头学校工业园分校智慧校园信息化建设”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吉区财购投诉〔2023〕14号

一、项目编号：BKW-SXTXX-ZNH-2023
二、项目名称：吉安市石溪头学校工业园分校智慧校园信息化建设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省同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吉州区工业园二期（同汛智慧产业园）
被投诉人1：吉安市石溪头小学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
被投诉人2：江西省博可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新干县沁新苑小区1栋2单元301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省博可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吉安市石溪头学校工业园分校智慧校园信息化建设（项目编号：BKW-SXTXX-ZNH-2023）采购过程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9月13日我局收到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此次投标评分有明显的偏向性。1、技术评分除第一名得满分40分，剩余5家单位都是基础项得24分，技术参数加分项都是得0分，故意设置“门槛”明显偏向第一名;2、商务评分除第一名得满分20分，剩余5家单位最高得分只有4分，商务评分故意设置“门槛”，明显偏向第一名。
被投诉人称：
1、采购人依据实际情况，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采购需求》、《政府采购实施计划》、《采购文件》，并经专家论证。经查，不存在排他性。
2、评标委员会依据《采购文件》独立客观对各《投标文件》进行评审，根据《投标文件》实际响应情况进行评审得出结论。
3、该项质疑以主观臆断为由，缺乏事实依据。
4、如对采购文件有质疑，应在获取采购文件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提出。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2023年9月15日，本机关组织行业专家组对投诉涉及的内容及资料共同进行了调查核实，调查组意见如下：
投诉不成立。
1.本投诉的事项属于对评审过程及评审结果的投诉。经调查，投诉人在合法取得招标文件后，并未对招标文件提起质疑，并参与了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2.投诉函中提供的事实依据只是根据中标供应商的技术和商务得分与其他响应供应商的得分，认定“故意设置门槛”、“明显偏向”中标供应商；引用的法律依据为《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根据投诉人提供的事实依据，应是认为本项目的招标文件违反相关政府采购法规，投诉人引用的法律依据属于对招标文件编制的规定，因此，投诉人如果认为本项目的招标文件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应在取得合法取得招标文件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起质疑。
3.投诉人提起的投诉事项与提供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不对应。提起的投诉事项属于对评审过程及评审结果的投诉，提供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属于招标文件公告、公示环节。
基于专家组以上意见及我局调查结果，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投诉事项1、2，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予以驳回。
六、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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